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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11 年第 5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 

                     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會議時間：11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 10 時 00 分 

會議地點：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桃園區中山北路 83號 5樓) 

主席/主持人:邱處長英哲                               記錄：簡世賓 

出列席人員：劉國慶、邱彥誌、吳享隆、陳彥翰、游鉑益、劉棕元、黃志新、

黃妙禎、梁瀞文、許惠渝、黃翊婷、許時翰、何恭凱、徐鍇  

壹、主席致詞  

貳、提案內容： 

【案由一】(提案人: 陳彥翰建築師) 

有關保護區建地目是否可以辦理土地分割，並獨立申請建築執照?              

  說 明: 

本所於龍潭區林坡段 251 及 252 地號分別辦理住宅興建工程(詳附件一)，本

案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保護區建地目(詳附件二，地籍圖、土地登記

簿謄本及手抄本)，並於民國 83 年 09 月 01 日辦理土地分割完成，故請示: 

1、本案建物坐落地號如下: 

(1)本案土地原有建物分別坐落於龍潭區林坡段 245-1、246-1，251、

252 等 4筆地號，基地面積合計為 1003.25 ㎡(詳附件三，成果測

量圖)。 

(2)本次擬辦理分別新建住宅之地號為 251(面積:283.95 ㎡)及 252(面

積:235.83 ㎡)地號等 2筆土地，面積合計為 519.78 ㎡。 

2、本案土地是否可依地主實際需求，且符合相關法規的情形下辦理土地

分割，並獨立申請建築執照及需是否有原址原地貌限制。 

決 議: 依桃園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相關規定，保護區

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改建、增建等建築行為，其申請基地

應以原合法建築物所在地之土地範圍及原有門牌、戶數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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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提案人: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陽台外結構外露梁等非屬人員可站立之使用空間，建築面積與容積樓地板檢

討方式。 

  說 明: 

1. 設計時常將柱樑作外露設計，降低室內空間柱樑占用面積，亦讓外觀更

顯立體美觀。現行陽台檢討皆須自外露梁外緣向內 2M，超過 2M 部分則須

計入建築面積與容積(桃園市 108 年第 4次法規會案由八，詳附件四)，

惟外露樑實際並未作為陽台使用也無法做保存登記，與陽台間也另有欄

杆區隔，因此提案討論外露樑面積檢討方式。 

2. 參考其他縣市相關會議記錄，外露樑皆不計入建築面積與容積樓地板。

(詳附件一~三) 

3. 都市計畫內若有涉及都預審案件於委員會審查中可提案討論上述露梁及

冷氣版設置故不在本疑義討論範圍。因此本議案僅考量透天及甲建高層

等非都預審案件，外露梁超出部分建議參考台北市，結構外露樑樑寬≦

60cm 者，得免計入建築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積。(如下圖例) 

 

 

 

 

 

 

  決 議:  

1、 公寓大廈型集合住宅(含社區型透天)，陽台外結構外露梁 60cm 內免計

入陽台深度檢討(如上圖檢討)，並免計入建築面積與容積樓地板。非

屬公寓大廈型透天納入預審程序審查，並循法制程序修正桃園市建造

執照預審審議原則第 5點。 

2、 108 年第四次法規會案由八附圖 1加註”露樑≦60 公分，陽台面積

=Lx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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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提案人: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關於陽台外設置空調室外機專用板之相關建議，提請討論。 

  說 明： 

1. 「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附件一)第五條訂有空調室外機板設

置之檢討原則，實施至今改善了以往建築物外觀空調室外機外掛造成的

雜亂現象。現行空調室外機板檢討為自外緣起算大於 2M之範圍須計入

建築面積與容積(桃園市 108 年第 4次法規會案由八，詳附件二)，惟空

調室外機板確有實際需求，也非屬人員可站立之使用空間，因此提案討

論空調室外機板檢討方式。 

2. 本案建議空調室外機專用板設置若符合「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

則」第五條第四款規定者，則不計入 2M深度計算，且不計入建築面積

與容積樓地板面積。 

 

 

 

 

 

 

 

 

 

 

 

決 議: 有關空調室外機專用板納入修正「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

作統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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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提案人: 吳享隆建築師事務所) 

有關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內之都市土地(住宅區或商業區..等)非屬都市

計畫綠地，是否可視為永久性空地? 

  說 明: 

一、觀音區新張段400及404地號因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畫分為400及

400-1等地號(詳附件一 現況實測圖套繪計劃圖)， 其400-1位於水道

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內，應該可視為永久性空地。 

二、河川安全管制線河川區域線範圍內之土地應可視為永久性空地，參酌

會 議記錄六 結論一辦理 (台灣省政府 七九府建四字第48265號 詳

附件二)。 

  決 議: 依內政部79.04.20.台內營字第781537號及101.05.07.內授營建管字

第1010159535號函示，凡河川安全管制線、河川區域線及河川警戒線

範圍內之行水區、堤防用地、維護保留用地及安全管制地等，均屬河

川區域土地，應受水利法及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有關規定之限制使

用，可視為永久性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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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提案人: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有關本市111.10.28修正「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7 條第二項規定，

施工計畫書監造人簽署競合，是否可從新一體適用? 

  說 明: 

1. 依內政部營建署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營署建字第五七九三八號函：「…

監造人會同申報開工除於開工報告書會章外，設計人或監造人應毋需

於承造人之施工計畫書簽章。」據此本市於111.10.28修正「桃園市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7 條第二項規定。 

2. 另本市105.12.22公布施行「桃園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

14條第一項規定「…建築工程產出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應覓妥收容處

理場所，擬訂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計畫納入工程施工計畫書，由承

造人會同起造人、監造人於申報開工時，向本府申請備查。與說明1.

之修正條例競合。 

決 議 ： 

一、桃園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及相關規定涉及土石方處理計畫

之申報簽署，監造人均毋須會同並於計畫書簽章。 

  二、競合部分循序納入「桃園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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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1  

 桃園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 

 附表一：桃園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項表 

分區 使用項目 應具備條件及規定事項 

保護區 十三、原有合法建築物拆

除後之新建、改建、增

建。 

一、申請基地應以原合法建築物所在

地之土地範圍為限。 

二、不得影響生態資源、水土保持及

附近地區農業生產環境。 

三、應僅以原有門牌、戶數為限。 

 

 

 

 

 附件一:保護區建地目 

 

 
 

https://law.tycg.gov.tw/Download.ashx?FileID=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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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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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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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附件 2-1  

 

附件 2-2  

 

附件 2-3  

 

附件 2-4  

 

附件 2-5  

 

附件 2-6  

 

附件 2-7  

 

附件 2-8  

 

附件 2-9  

 

附件 2-10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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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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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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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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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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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附件一 

107 年臺北市政府建築執照抽查審核附帶決議暨建築管理案例彙編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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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附件二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4 年第 5 次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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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附件三 

108 年臺中市建管作業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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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附件四 

桃園市 108 年第 4次法規會 

 

 
 

 

 

 

 

 

 

 



 

第 18 頁 ,共 28 頁 

 

桃園市 108 年第 4次法規會 

案由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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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附件五 

1090518 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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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附件一 

1090518 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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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附件二 

桃園市 108 年第 4次法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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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8 年第 4次法規會 

案由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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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附件一: 現況實測圖套繪計劃圖 

 
附件 4-2  

附件二: 建照申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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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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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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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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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6  

檢送本部研商河川安全管制線或河川區域線範圍內之土地可否視為永久性空地

乙案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辦理。 

 內政部函 79.04.20.台內營字第 781537 號 

<<會議紀錄>> 

結論： 

一、凡河川安全管制線、河川區域線及河川警戒線範圍內之行水區、堤防用

地、維護保留用地及安全管制地等，均屬河川區域土地，應受水利法及台

灣省河川管理規則有關規定之限制使用，可比照本部 79年 3月 20 日台內

營字第 784649 號函釋意旨，視為永久性空地。 

二、關於河川區域線與都市計畫有不符部分，應請當地主管水利機關逕向主管

都市計畫機關依都市計畫法有關規定辦理專案變更，以符實際。 

 

關於都市計畫已劃定為行水區、堤防用地者是否屬永久性空地疑義乙案，復請

查照。 

 內政部函 101.05.07.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159535 號 

說明： 

一、復奉交下貴局 101 年 4月 9日北市都規字第 10131538000 號函。 

二、按「永久性空地：指下列依法不得建築或因實際天然地形不能建築之土地

（不包括道路）：（一） 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律劃定並已開闢之公園、廣

場、體育場、兒童遊戲場、河川、綠地、綠帶及其他類似之空地。……」

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條第 40 款所明定，合先敘明。 

三、有關貴市轄內都市計畫已劃為行水區、堤防用地之土地，按臺北市土地使

用分區自治條例第 78條之 1、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意旨，應分依水利

法規定辦理、指定目的用途使用，應得認屬依都市計畫法劃定不能建築之

土地。另查本部 79 年 4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781537 號函略以「一、……

河川區域土地，應受水利法及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有關規定之限制使用，

可比照……視為永久性空地。二、關於河川區域線與都市計畫有不符部

分，應請當地主管水利機關逕向主管都市計畫機關依都市計畫法有關規定

辦理專案變更，以符實際。」又 85年 11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8506761 號

函略以：「按永久性空地係指依法不得建築或因實際天然地形不能建築之

土地……為確保永久性空地之存在，能永久保持為開放性不得建築之空

地，同款爰規定該永久性空地應為『已開闢』。……該公園用地如確無變

更為其他使用之計畫得視為永久性空地……」是以，有關河川區域線尚未

劃定或完成相關報核程序，但都市計畫已劃定為行水區、堤防用地之土

地，依上開函示意旨，行水區及堤防用地如已開闢完成，確無變更為其他

使用之計畫者，得視為永久性空地。本案請貴府查明個案事實，依上開規

定本於權責自行認定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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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 民國 111 年 10 月 28 日 

第 27 條  

承造人依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提具之施工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負責人與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姓名 

    、地址及連絡電話。 

二、工程概要。 

三、施工程序及預定進度。 

四、施工方法及作業時間。 

五、施工場所佈置各項安全措施、工寮、材料堆置及加工場之配置圖說。 

六、施工安全衛生措施、設備、工地環境之維護、施工廢棄物及剩餘土石 

    方處理計畫。 

七、其他經本府指定之項目內容。 

前項施工計畫書應由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署；免由建築師監造及營造 

業承造者，由起造人簽署。 

第一項施工計畫書之製作，屬技師法所定技師業務及責任部分，應由該專 

業工業技師簽證。 

 

------------------------------------------------------------------ 

桃園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 

公布日期： 105.12.22 

第  14  條 

建築工程產出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應覓妥收容處理場所，擬訂營建剩餘土 

石方之處理計畫納入工程施工計畫書，由承造人會同起造人、監造人於申 

報開工時，向本府申請備查。 

建築工程開挖在一定深度範圍以下，其產生之餘土土質代碼為 B1 類，並經 

專業工業技師及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依相關法令規定簽證屬可直接利用物 

料，得由起造人或承造人以逕為交易方式交由合法砂石場、輕質骨材場、 

水泥廠及預拌混凝土廠處理，並不受本自治條例第七條之限制。但一宗建 

築基地產出餘土預計逕為交易達一定數量時，應先將餘土處理計畫及相關 

必要文件送經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土石方 

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 

依建築法規定免申請建築許可之工程或一定數量以下之餘土處理得予簡化 

管理。 

前三項申報作業規定、簡化管理、認定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府另定 

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申報作業辦法規定之。 


